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发挥好
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作用，至2023 年6月底，
按辖区地方法人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包
括通过延期还本付息形成的普惠小微贷款）的2%
提供资金支持。支持金融机构重点加大对餐饮、
零售、文化旅游、交通物流、养老服务等行业企业
的支持力度。设立首贷续贷专项增信子基金，对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首贷贷款予以1%贴息。加
强对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的支持，对于因
疫情影响暂时遇困的到期小微企业贷款（含个体
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鼓励金融机

构与借款人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共同协商延
期还本付息，不得盲目惜贷、抽贷、断贷、压贷。
对延期贷款坚持实质性风险判断，不单独因疫情
因素下调贷款分类，不影响征信记录。

●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服务效能。支持推
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建立健全能担、愿担、敢
担的工作机制，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积极与
银行开展“见贷即担”批量业务合作，聚焦支小支
农主业，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担保费率不超过1%，取消反担保要求，并根据本
市有关扶持政策进行相应补助或奖励。

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鼓励企业增产增效。2023 年第一季度工
业产值超过1亿元、3亿元、5亿元、10亿元、15亿
元且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不低于 30%、25%、20%、
15%、1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不超过企业一
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量的 0.3%给予奖励，其

中，符合奖励条件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按不超过
企业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量的0.5%给予奖
励。单家企业单季度奖励不超过100万元。2023
年一季度新投产纳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
2000万元作为基数。

全力稳定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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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散去，一幅幅火热的项目建设图景已
在两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铺开。

金圆大厦、厦门国际银行新总部大
厦等金融项目奋力攻坚；会展五期、厦门
银行总行大厦等省市重点项目加速推
进；片区配套安商房碧海嘉园于1月正
式开工、旗山雅苑将于11月下旬完成主
体结构封顶；五通商务片区公共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一期）PPP项目也于今年陆
续开工建设……

近日，两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指
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召开专题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省“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动员部署会暨
重大项目推进会精神和全市一季度“开
门稳”“开门红”工作动员部署会暨重大
片区项目建设推进会要求，全力以赴抢
抓时间，凝聚合力攻坚克难，指挥部全体
干部以拼的姿态、抢的劲头、实的作风推
进项目建设，为新一年发展开好局、起好
步，全力实现“开门稳”“开门红”。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指挥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重点围绕全年工作
目标任务，认真谋划招商引资、片区规
划、项目建设、征地拆迁等重点工作，全
力以赴高质量建设“人城产”融合的厦门

“金融会客厅”。
使命呼唤担当，实干成就未来。新

的一年，指挥部把深入开展“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与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紧密结合，扎实推进
片区“人城产”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强化
责任担当，坚持项目推进“一线工作法”，
认真践行阵地前移、服务前移，着力解决
片区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
成项目在一线调度、问题在一线解决、工
作在一线推动的良好作风，进一步提振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狠抓工作落实，把项
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对标指挥部年度
目标任务，加大督办力度，提升工作质
效，全力推动“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
争效”行动落实落细。

两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重点项目建设提速

高质量推进片区“人城产”融合发展

两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指挥部全力以赴高质量建设“人城产”融合的厦门“金融会客厅”。（图/指挥部 提供）

会展五期项目南区已完成展厅钢结构吊装和楼承
板混凝土浇筑，正在进行装修、安装工程及外幕墙施
工；北区正在进行展厅主桁架吊装，预计今年2月底基
本完成所有钢结构吊装工作。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金圆大厦项目现
处于主体施工阶段，今
年将完成结构封顶。
后续还将进行室内砌
体工程及装饰装修等
施工。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旗山雅苑项目计
划于4月底完成所有主
楼地下室结构，11月下
旬完成所有楼栋主体
结构封顶。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全面落实国家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
值税等政策。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
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年12月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
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
征率预缴增值税；允许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税额；允许
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
计10%抵减应纳税额。

●全面落实国家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对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
照50%的税额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执
行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优化技术创新基金。扩大技术创新基金惠
及面，进一步扩大技术创新基金规模至300亿元，固
定资产融资贷款比例从最高70%提高至80%。设立
技术创新基金融资租赁子基金，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开展售后回租或直租等融资租赁业务，单家企业租
赁业务存续金额最高5000万元。

●继续减免增信基金服务费。鼓励并引导中
小微企业扩大有效投资，继续延长增信基金免收
服务费政策，即对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
日申请增信基金的中小微企业免收增信基金服务
费。

@厦门企业 政策“大礼包”来了
我市再次释放政策红利，将尽可能采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等方式兑现

本报讯（记者 刘艳）
干货满满！市政府昨日
印发出台《厦门市关于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
经济平稳向好若干措
施》。记者从市发改委
了解到，聚焦政策实施
效果和市场主体关切，
《若干措施》共推出8方
面26条政策措施。市发
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孙
建辉介绍说，厦门去年
出台的稳增长政策侧重
帮助市场主体纾困，今
年的稳增长政策立足于
促发展，更加注重支持
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改创
新，提升企业竞争力。

据介绍，此次推出
的《若干措施》在政策兑
现上将尽可能采取“免
申即享”“即申即享”甚
至“非申即享”等方式，
切实增强市
场主体政策
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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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费政策。落实国家和
省有关优惠政策，将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
策延续实施至2023年4月30日。

●支持企业运用“用工调剂”机制和政策解
决短期用工问题。2023年第一季度，通过市人社
局“i就业”企业用工调剂平台调剂用工10人（含）
以上且用工时间1个月（含）以上的，按照调剂人

数，分别给予双方企业500元/人的奖励。市外调
剂到本市的，可由本市企业代为申请。

●发放新招职工以工代训补贴。支持企业
招工用工，企业2023年第一季度自主招收首次来
厦就业或本市新成长的劳动力，办理就业登记、
缴交社保费满 3 个月的，按照 1500 元/人的标准
给予企业一次性以工代训补贴。

加大援企岗位力度

●支持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策
划举办“2023年厦门消费节”系列活动，
聚焦热点消费领域和新消费场景，组织
开展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对2023年扩
大消费成效显著的区给予最高 800 万
元奖励。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支持商贸流通行业协
会、机构或本地主流媒体单位等组织举
办家电、汽车、餐饮、老字号等热点商品
或主题消费促进活动，单个活动最高奖
励30万元。

●进一步扩大热点商品消费。支
持汽车（含新能源车）、二手车、家电等
热点商品扩大消费，对零售增长达到一
定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600万元奖励。

●发放电子消费券。市、区安排2500
万元财政资金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
2月28日期间通过线上平台发放电子消费
券,营造节日氛围。

●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
团体委托旅行社开展党建、公务、工会、会
展等活动。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
12月31日期间，支持旅行社按照相关规定
承接职工疗休养、春秋游等工会活动。对
委托旅行社承办的业务,在相关规定标准
和限额内,可以凭旅行社发票报销。

●加大旅行社责任保险补助。对
已投保2023年度旅行社责任保险的旅
行社，给予基本险保费 50%一次性补
助，每家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

●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求。
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支持开发
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期。支持符合
条件的房地产企业、房地产上市公司
利用资本市场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
股权融资政策，开展再融资、并购重组

及配套融资。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公
司加入交易所债券市场民营企业债券
融资专项支持计划和银行间债券市场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央地合
作增信共同支持民营房地产企业发行
债券。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加快恢复和扩大消费

●强化风险保障。支持中国信保厦
门分公司适度降低费率，提升限额满足
率，加大对企业出运前保险、国内信用保
险承保支持力度，并提升理赔效率和服
务水平。对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加大限额支持力度。继续给予
小微外贸企业基本风险统保支持。探索
跨境电商信保服务产品，为跨境电商卖
家、服务商提供全链条风险保障。

●支持企业参展开拓国际国内市
场。提高企业境外参展补助，对2023年
上半年外贸企业赴境外参展，展位费补
助标准提高到A类25000元，B类20000
元；参展人员费用补助提高为 A 类
10000元，B类5000元。对2023年上半
年参加香港重要展会（展会以白名单方
式明确），展位费补助标准提高为18000
元，参展人员费用补助提高为2500元。

着力稳定外贸进出口

●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服
务。发挥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站作用，免
费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与预警分析等公益服
务，免费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信
息检索、法律咨询、政策解答等业务咨
询并出具咨询意见，指导中小微企业运

用好政府政策，激发企业创新能力。
●加强惠企法律服务。依托海丝中

央法务区国际商事海事法律咨询平台，
发挥律师顾问团专业优势，以开展法律
宣讲、组织“法治体检”、提供合规服务等
形式，精准对接企业法律服务需求，帮助
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法律难题。

优化提升政府服务


